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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11时15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 备受投

资者关注、被媒体称作“中国股市第一大案”的中科创业股

票操纵案开始在这里公开审理。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诉讼，

经过历时四天紧张、激烈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6月18日

晚9时10分，在听取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此案定期宣判”。作为本案第一被告人、被媒体称做“

庄家吕梁的首席操盘手”丁福根的辩护人，经过艰苦的努力

和认真、慎重的准备，我为他作了“罪名成立，应当依法从

轻量刑”的辩护。事后有记者评价：“被告人丁福根的第一

辩护人柴冠宏律师的辩护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1世

纪经济报道》2002年6月24日头版)。 1994年11月1日，深圳市

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康达尔A”(股票代

码0048，后升位为000048)社会公众股上市交易，股价随公司

业绩平稳调整。但是进入1998年底，这支股票突然活跃起来

，成交量持续放大，至1999年5月，康达尔A伴随着“519”，

行情(1999年5月，证监会酝酿出台搞活市场六项政策，以改

变股市低迷状态，此消息披露后引发股市大盘上涨)开始拉升

，股价从年初的17元左右升至48元。同年7月，公司公告称：

海南燕园、海南沃和、民乐燕园三家公司分别受让公司第一

大股东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法人股，之后

，诸如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参与新项目开发等等内容接连

不断地出现在公司公告上。1999年12月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



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也随之变更

为“中科创业”，一家从事饲料、养鸡业的上市公司开始涉

足医疗设备、电子商务、生物制药等高科技行业，引起市场

的广泛关注。2000年2月，“中科创业”发动“春节行情”，

股价第二次快速拉升，从横盘数月的40元狂涨至84元。2000

年5月，“中科创业”股票10送1．2转增2．6股，此后股价一

路阴跌。然而，就在2000年的最后一个交易周，这个连续26

个月被《中国证券报》公布在风险最小的十支股票榜首的大

牛股，于12月25日拉出了跌停板，至2001年1月9日，连续十个

跌停板，股价从30．23元跌至l3.0l元，一同狂跌的还有中西药

业、莱钢股份和岁宝热电等与“中科创业”关联的上市公司

股票。受“中科系”雪崩和同类“长庄”大溃败的株连，沪

深两市大盘遭受冲击，股指于2001年1月15日暴挫超过3％，

在股市上掀起轩然大波。“中科系事件”立即引起中国证监

会的重视，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涉嫌操纵中科创业股价者进行

调查。从2月5日开始，《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陆

续刊出中科创业崩盘的“内幕消息”，报道说：一个“超级

庄家”自己站出来亮相了，“庄家”吕梁主动与媒体联系，

披露他做庄中科创业的始末。市场操纵的黑暗内幕第一次被

系统性地含细节描述地由“内部人”曝光。至此，“中科创

业”崩盘的真相浮出水面，爆出了世纪初国内最大的证券新

闻。 “庄家吕梁”何许人也?据媒体报道：吕梁原名吕新建，

年龄47岁许，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河北来到北京做自由撰稿

人，时有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发表，在文坛曾产生一定影响

。90年代初“下海”涉足股市，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一面

搞咨询一面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吕梁语)。1998年，吕



在北京与深圳炒股大户朱焕良见面，答应对其被套的康达尔

股票施以援手，双方签下协议，“长期投资，改造国企”。

于是，吕组织资金接过朱焕良手中约50％的康达尔流通盘，

又安排机构资金收购康达尔公司的法人股，并选派人手进入

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吕以“K先生”的名义在《证券市

场》周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扬“讲政治，做大势”，且适

时对康达尔的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在吕的策划和指挥下，康

达尔(后更名为中科创业)股票价格连续两年翻两番，在股市

大放异彩。2001年2月中科创业案发，吕梁主动找到媒体供出

“内幕消息”，之后便下落不明。 提起公诉 这是我国首例进

入司法程序的个人与机构合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涉案

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涉案地域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经过长达一年的侦查、补充侦查和审查起

诉，终于在2002年的“五一”到来之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将丁福根、刘蕾等7被告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窝藏

一案连同全部五百余册案卷(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均为原件)

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公诉。 “起诉书”

指控： 被告人丁福根，男，196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大学

文化程度，捕前系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工作人员，

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于2001年4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

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8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

逮捕。 同案其他被告人分别为：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系单

位犯罪被告人)；董沛霖，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

；庞博，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宁一，杭州华

亚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芸，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总经

理；边军勇，曾任北京克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诉



机关审查认定各被告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犯罪事实是

： 1998年12月至2001年1月间，吕新建(别名吕梁，原北京燕

园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另案处理)与朱焕良(

原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另案处理)经合谋

意图操纵股票代码为，“0048”、股票名称为“康达尔”(后

更名为中科创业，以下简称0048股票)的流通股。后吕新建先

后指使被告人丁福根、庞博、边军勇等人并联合被告人上海

华亚实业发展公司、董沛霖等人(或机构)，在北京、上海、

浙江等二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克沃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或被告人丁福根、边军勇

等个人名义，与一百余家出资单位或个人签定合作协议、委

托理财协议等，筹集资金共计约54亿余元，在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亚运村营业部等一百二十余家营业部，先后开设股东账户

一千五百余个，同时采取不转移实际控制权为目的的自买自

卖以及利用购买深圳康达尔公司法人股并进入该上市公司董

事会发布信息从而影响0048股票交易价格等方法，联合或连

续买卖0048股票，其间最高持有或控制0048股票共计五千六

百余万股(持股占0048股票流通股份的55.36%)，严重影响0048

股票的交易价格及交易量，操纵0048股票交易价格。 被告人

丁福根明知吕新建意图操纵0048股票交易价格，还接受吕新

建的指使，对二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百二十余家

营业部所开设的一千五百余个股东账户及所筹集的资金54亿

余元，亲自或指使被告人庞博等人进行全面的管理、调拨等

，并亲自联系或参与筹集资金合同的签定，同时以被授权委

托人的身份在营业部从事开户、证券买卖、转托管、指定交



易与撤销指定交易、存取款、清户和转授权等活动。 被告人

丁福根、庞博在吕新建的指使下，根据吕新建的要求同时或

分别向被告人边军勇、董沛霖、何宁一、李芸、上海华业实

业发展公司及杭州华亚实业公司等人(或公司)在所控制的一

千五百余个股东账户、一百二十余家营业部下达买卖指令，

严重影响0048股票的交易价格及交易量，操纵0048股票交易

价格。 被告人董沛霖、何宁一、李芸、边军勇等人明知吕新

建意图操纵0048股票交易价格，还亲自或指使他人以有关公

司或个人的名义与出资单位签定借款合同、资产委托管理协

议，筹集资金数亿元不等用于吕新建操纵0048股票交易价格

。 起诉书认为：丁福根等被告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

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均构成“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应

依法惩处。 法庭调查 国徽映衬下的法庭显得格外神圣、庄严

，难计其数的摄影、摄像镜头又给本次庭审凭添了紧张、神

秘气氛。近百个旁听席除了安排十几位被告人家属就座外，

其余的都留给了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出庭支持公诉的

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员吴春妹和她的一名助

手，而辩护人席上坐着的是7名被告人聘请的12名执业律师。 

法庭调查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开始，控、辩双方轮流讯

问、发问各被告人，举证、质证，有条不紊地进行了4天20个

小时。 作为第一被告人丁福根的辩护人，我和庹砺律师事先

制订了详细、慎密的调查提纲，对丁福根和其他被告人逐一

进行了发问，因为我们明白，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是不能作

为依据的，起诉书指控各被告人合谋操纵股价的主要犯罪事

实以及关键情节，必须靠证据特别是各被告人的供述来相互

印证，我的全部辩护观点也将通过各被告人的供述得到印证



。为了帮助法庭掌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犯罪特征，掌

握被告人丁福根在全部案件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从丁福

根与吕梁等人的关系开始提问，层层深入下去，这其中包括

：1)合谋操纵0048股票的意图是谁提出的?如果是吕梁和朱焕

良，那么丁福根是否了解吕梁、朱焕良之间“合作协议”的

内容?是否了解“做庄”0048的整体计划?2)0048股票价格被人

为操纵，除了二级市场的资金推动作用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丁福根帮助吕梁做了其中的哪些工作?3)吕梁通过何种渠道获

得数十亿元融资?融资的实际用途包括哪些?丁福根在融资、

资金使用和管理活动中做了哪些工作?4)丁福根是否参与了对

“康达尔公司”一级市场的收购、重组和信息发布等活

动?5)0048股价走势及其交易价格由谁决定?如何决定?起诉书

指控丁福根“下达交易指令”是否准确?6)0048股票崩盘(即：

大幅狂跌)的原因是什么?丁福根在崩盘前后做了哪些工作?7)

谁在0048股票价格的操纵中获得了利益?谁又是直接受害者?由

于涉及许多股市术语，包括“做庄”、“倒仓”、“对敲”

“平仓”等等，即使是证券专业人士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些概

念都有相同理解，因此，我不得不随时进行解释性发问和说

明，以便将它们转换成法律概念。 正如庭前我们预料的那样

，公诉人将五百多册案卷中的所有证据作了分类，依序交给

法庭质证。这十二类证据包括：吕梁和朱焕良签订的“合作

协议”、被告人在融资过程中签署的各种形式的协议、证明

股东卡来源和股票买卖操盘过程的证人证言、部分持有0048

股票的股东账户交易记录、“中科创业”及其关联企业的公

司注册资料、某会计师事务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统计

数据、“康达尔”公司提供的两年来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会



人员变更情况以及从被告人住所搜查获得的笔记本和光盘等

等。公诉人用上述证据证明各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操纵证券

交易价格”犯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比如被告人在帮助吕

梁进行融资和具体交易的操盘过程中对吕梁“做庄”0048股

票的意图是明知的；操纵0048股价的连续性交易(即“倒仓”

和“对敲)是在吕梁、朱焕良之间或者吕梁所控制的股东账户

之间进行的；各被告人从操纵股价中获取了不正当利益等等

。当公诉人用大屏幕显示各被告人的融资数额和参与融资的

机构名单时，旁听席上发出阵阵私语，我们知道记者们对为

被告人融资活动提供帮助的120多家证券营业部发生了兴趣。

作为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我在质证时当即做出反应，向合

议庭建议对这些“券商”的违法违规融资活动及其在股价操

纵中的作用给以关注(在之后的辩护发言中，我进一步提出应

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对违法证券机构进行查处的

意见)。由于事先做了集中归纳，公诉人没有全部出示或者没

有出示证据原件，这使得部分辩护律师在进行质证时显得很

被动。 如果说漫长的举证质证活动比较沉闷的话，法庭调查

还是掀起了几起风波。在我开始对第三被告人庞博就“投案

自首”的背景进行发问时，遭到了公诉人的第一次反对，我

冷静地向审判长说明发问意图后，便得到了支持。在审判长

宣布“法庭辩论开始”的瞬间，我举手示意审判长，“请求

恢复法庭调查”。“为什么?”审判长询问，我解释说有一个

重要情节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收购‘康达尔公司’法人股、

进入公司董事会、发布虚假信息”的事实没有进行调查，这

时公诉人第二次提出反对，于是我简单阐述了这个调查内容

与刑罚适用的关系以及我将采取的调查方式，得到了审判长



的又一次支持。（未完待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